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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本校化學系優秀畢業生就讀碩士班，碩士班學生逕攻或考試就讀博士班之

學生而定此法。 

 

二、發放辦法如下： 

A、碩士班甄試入學 

 1. 第 1、2、3名免學雜費獎學金，補助 2年。 

 2. 第 4、5名每學期 4萬元，補助 2年。 

 3. 第 6、7、8名每學期 3萬元，補助 2年 。 

 4. 第 9、10、11名每學期 2萬元，補助 2年。 

 5. 第 12、13、14、15名每學期 1萬元，補助 2年。 

 6. 第 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名每學期 5000元，補助 2年。 

備註： 

 1. 第 1名～第 5名獎學金，學業成績需達該班排名前 20名(含)，若未達此標準每學

期頒發 3萬元，補助 2年 。 

 2. 第 6名～第 11名獎學金，學業成績需達該班排名前 40名（含），若未達此標準

每學期頒發 1萬元，補助 2年 。  

 

B、碩士班考試入學 

 1. 考試入學(限當學年報考本系碩士班甄試未錄取者)，一次性頒發 5000元獎學金 

(12月發放)，以資鼓勵。 

 

C、博士班 

 1. 博士班逕攻入學學生、化學組一般生入學考試入學學生 2名免學雜費，補助 2年 

 2. 甄試碩士班逕攻博士班擔任實驗教學助教 2年 

 3. 博士生一年級學生必需在入學第 1年內即參加博士班資格筆試，並至少獲得一分

的成績，若未獲得分數將取消第 2年之學雜費補助及擔任實驗助教之資格。 

 4. 博士班境外生註冊選定指導教授後，由指導教授提出助學金申請。第一學年核發

助學金 10個月，第 2學年核發助學 12個月，每月 5000元。 

 

 


